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未登記工廠輔導說明會高雄市



特定工廠登記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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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納管及特定工廠登記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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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工廠申請資格

105.05.19
既有低污染
未登記工廠

臨時登記
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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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工廠申請資格

臨時登記工廠

低汙染
既有未登記工廠

105年5月19日前生產事實

經濟部公告低汙染認定基準

(https://law.moea.gov.tw/DraftForum.aspX)

產品法令禁止製造者

主管機關公告不宜設立工廠者

高雄市不宜設立工廠者

-農產業群聚地區
(https://bit.ly/2KiMGnS)

-內政部營建署查詢環境敏感地區
第1級敏感地區
(https://bit.ly/36QN1XO)

-橋頭科學園區、仁武產業園區及
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大林蒲) 5



申請納管資格

6

編號 細類 非屬低污染行業別或製程

1 0896010 味精(麩胺酸鈉)(從事不具醱酵生產製程事業者除外。)

2 0896020 高級味精(從事不具醱酵生產製程事業者除外。)

3 0896090 其他胺基酸(從事不具醱酵生產製程事業者除外。)

4 0899210 酵母粉(含健素類)(僅從事摻配事業者除外。)

5 1140
染整業(從事無水加工、定型、刷毛、剪毛、壓光、塗佈、貼
合等除外。)

6 1301 皮革及毛皮整製業

7 1401
製材業(僅以製程包含木材乾燥、浸漬防腐等保存處理之
事業為限。)

8 1511 紙漿製造業

9 1700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屬簡單加工之物理性製程，無化學
反應者除外。)

10 1810 化學原材料製造業

11 1830
肥料及氮化物製造業(從事以非化學方法、非發酵腐熟方
式製造之摻配者除外。)

12 1841
塑膠原料製造業(屬混合(compound)製程、押出造粒製程
者除
外。)

13 1842
合成橡膠原料製造業(屬混合(compound)製程、押出造粒
製程者除外。)



申請納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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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細類 非屬低污染行業別或製程

14 1850 人造纖維製造業(從事酯粒抽絲生產之製程除外。)

15 1910
農藥及環境用藥製造業(從事 1910045 生物性農藥之製造加工者除
外。)

16 1920 塗料、染料及顏料製造業

17 1990
未分類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屬硬脂酸鹽安定劑製造業（含鎘、汞、
鉛、砷、鉻、鎳重金屬），以融溶法製造者除外。)

18 1990110 炸藥、煙火、火柴

19 2001 原料藥製造業

20 2101 輪胎製造業

21 2311010
平板玻璃(僅就玻璃以電熱爐加熱及吹風降溫，或從事玻璃切割、
雕花或組裝事業除外。)

22 2311110 強化玻璃(僅就玻璃以電熱爐加熱及吹風降溫，或從事玻璃切
割、雕花或組裝事業除外。)

23 2313 玻璃纖維製造業(從事玻璃纖維切割組裝事業除外。)

24 2322 黏土建築材料製造業

25 2331 水泥製造業

26 2332 預拌混凝土製造業



申請納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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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細類 非屬低污染行業別或製程

27 2333
水泥及混凝土製品製造業(高壓混凝土磚、預力混凝土管、纖維水泥
板及矽酸鈣板事業除外。)

28 2399 未分類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僅限從事砂石碎解加工業
者，但依法設置有廢水處理設施者除外。)

29 2399210 石綿水泥瓦

30 2399290 其他石綿製品

31 2399940 瀝青混擬土

32 2411 鋼鐵冶鍊業

33 2412 鋼鐵鑄造業

34 2421 鍊鋁業

35 2422 鋁鑄造業

36 2431 鍊銅業

37 2432 銅鑄造業

38 2491 其他基本金屬鑄造業

39 2499 未分類其他基本金屬製造業(僅限鋅、鎘、鎳、鉛等金屬冶煉者。)

40 2543

金屬熱處理業
(ㄧ、非真空熱處理製程且符合下列 3 條件之一者除外：1.採用天然
氣為熱源之熱處理爐，且燃料爐具備熱回收及廢氣處理再利用系統。
2.加熱源為高效輻射、管式、噴流、板式器、熱管等熱交換器之熱處理
設備。3.以水和空氣為淬火介質的非燃料熱源之熱處理設備。
二、真空熱處理製程具備真空熱處理設備者除外。)



申請納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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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細類 非屬低污染行業別或製程

40 2543

金屬熱處理業
(ㄧ、非真空熱處理製程且符合下列 3 條件之一者除外：1.採用天然氣為
熱源之熱處理爐，且燃料爐具備熱回收及廢氣處理再利用系統。2.加熱
源為高效輻射、管式、噴流、板式器、熱管等熱交換器之熱處理設備。3.
以水和空氣為淬火介質的非燃料熱源之熱處理設備。
二、真空熱處理製程具備真空熱處理設備者除外。)

41 2544 金屬表面處理業

42 2611 積體電路製造業

43 2612 分離式元件製造業

44 2620 被動電子元件製造業

45 2630 印刷電路板製造業

46 2641 液晶面板及其組件製造業

47 2649 其他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

48 2691 印刷電路板組件製造業

49 2699210 工業用電子管(影像專用)

50 2820 電池製造業

51 2841 電燈泡及燈管製造業(從事LED 照明燈泡、LED 照明燈條等事業除外。)

52 非屬以上行業別，但製程含脫脂、酸洗、電鍍或陽極處理者。

53 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增列者



如何著手

申請納管
提報

改善計畫
核定計畫
進行改善

申請特定
工廠登記

特定工廠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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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表單下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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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表單下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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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表單下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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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詢

環境敏感地區 農業產群聚地區
高雄地區

不宜設廠範圍

14



-內政部營建署查詢環境敏感地區第1級敏感地區
https://bit.ly/36QN1XO

環境敏感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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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敏感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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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敏感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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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敏感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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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業群聚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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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業群聚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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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地區不宜設廠範圍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官網 /特定工廠專區
https://edbkcg.kcg.gov.tw/Default.aspx

21

https://edbkcg.kcg.gov.tw/Default.aspx


申請納管

申請納管
提報

改善計畫
核定計畫
進行改善

申請特定
工廠登記

特定工廠申請流程

22



特定工廠申請流程

23



納管申請書填寫範例

• 廠地面積:工廠使
用範圍

• 廠房面積:用以加
工製造之主要建築
物

• 建築物面積:包含
辦公室、員工宿舍
等相關非用以生產
之建築物

24



納管申請書填寫範例

可參考行政院主計處行業標準分類(第10次修訂)
或經濟部統計處工業產品分類

25



納管申請書填寫範例



特定工廠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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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工廠申請流程



特定工廠申請流程



特定工廠申請流程

檢附書件1份 加蓋工廠及負責人印章



特定工廠申請流程

31



特定工廠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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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工廠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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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登記
工廠

STEP 2

STEP3
STEP 4納管

工廠

應備文件
1.納管申請書

2.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3.工廠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如為華僑

或外國人,檢附在臺設定居所證明

文件(居留證,非護照)
4.最近三個月內工廠現場照片

5.工廠座落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

6.工廠地籍圖謄本,並標示出廠地與
建築物位置

7.105.5.19以前既有未登記工廠之證

明文件
8.最近一年內經查復非位於公告不宜

設立工廠地區之文件

特定工廠申請流程

3/20

第1年 111年3月19日公告

實施

申請納管

申請
補正
截止

改善
計畫
截止

112年3月19日

! 第1-6項申請後30天內補正

! 第7.8項申請後六個月內補正
34



• 105.5.19前拍攝之航
照圖(近期)

• 建築物使用執照
• 房屋稅單、稅籍證明

或房屋完納稅捐證明
• 建物登記證明
• 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

建物完工證明書
• 接水、接電證明
• 戶口遷入證明
• 載有該有建物資料之

土地使用現況調查清
冊或卡片之謄本

• 地形圖、都市計畫現
況圖、都市計畫禁建
圖

建物證明

特定工廠申請資格

105.5.19

既有
未登記
工廠
證明

認定基準

加工證明(擇一)
(以下地址應與廠址相符)
• 申報之年度營利事業

所得稅結算申請書。
• 購買技術所支付之權

利金、授權金及技術
支援、顧問、生產用
機器、設備相關費用
證明。

• 工業團體會員登記資
料。

• 載明臺電公司用電種
類裝置電力、需量電
力或表燈營業用電之
電費證明。

• 其它經地方主管機關
審認足資證明之文件。

建
物
證
明

加
工
證
明

低汙染既有未登記工廠
【申辦納管文件】】

除航照圖之外，得以足資認定於105.5.19前廠址內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事實之行政或司
法機關製作之文書處分書或裁判書替代 35



特定工廠申請流程
申請納管

線上申請

申請納管

審查結果

造冊列管

繳交納管輔導金

是

問題釐清

否

每年確認是否繳交納管輔導金

紙本申請

! 納管輔導金依申請書
之廠地面積計算;每年
每件2-10萬元

36

1.105.5.19前
2.低汙染
3.中央及地方不宜設廠
區域



納管輔導金/營運管理金
廠地面積(平方公尺) 每年應繳納金額

1 300(含)以內 20,000

2 大於300-400 25,000

3 大於400-500 30,000

4 大於500-600 35,000

5 大於600-700 40,000

6 大於700-800 45,000

7 大於800-900 50,000

8 大於900-1000 55,000

9 大於1000-1100 60,000

10 大於1100-1200 65,000

11 大於1200-1300 70,000

12 大於1300-1400 75,000

13 大於1400-1500 80,000

14 大於1500-1600 85,000

15 大於1600-1700 90,000

16 大於1700-1800 95,000

17 大於1800 100,000

 以廠地面積計算。

 申請納管應繳交納管輔導金。

 以郵局匯票方式，

抬頭：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第二年申請者，應一併繳交
第一年納管輔導金。

 納管後每年3月19日前繳交
納管輔導金，至取得特定工
廠登記。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當年，之
納管期間，不滿一年者，按
實際納管日數占全年日數之
比例計納管輔導金。

37



臨時登記工廠

於109年6月2日

失其效力

►違反土地使用/建築管理規定

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建築法

-罰鍰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

►未於期限內申請特定工廠管理

及輔導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依法停止供電、供水、拆除-

38



臨登轉換特定工廠登記

既有臨時
工廠登記證 特定工廠109/03/20~111/3/19

共2年

39



特定工廠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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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工廠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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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工廠申請流程



檢附書件1份 加蓋工廠及負責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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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工廠申請流程



特定工廠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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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公告事業

46



特定工廠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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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登
工廠

STEP 2

STEP3
STEP 4特定

工廠

應備文件
1.臨時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申

請書
2.近一年內經查復非位於本部公告不

宜設立工廠地區之文件:

(1)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感地區單
一窗口查詢平台:查詢之環境敏感

地區應免查範圍查詢文件

(2)本部網站所列農產業群聚地區
之查詢結果

3.屬土污法第九條公告事業者，檢具

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

111年3月19日

臨登
工廠

109年3月20日

公告實施日

申請換證

換證
截止

特定
工廠
失效日

129年3月19日

! 公告實施日起2年內需申請完
畢，並完成補正

! 審查期逾111年3月19日，
補正日不得超過30日

特定工廠申請流程

48



應備文件

免查

申請
特定工廠登記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
並開始繳納營運管理金

中央及高雄地區不宜設廠
區域查詢

主管機關
審查

低污染事業 非屬低污染事業

實地勘查
限期
改善

通過

不通過

三個月內

實地勘查通過或不通過，主管機
關皆會書面通知申請人是否要提
改善後證明文件

!

通過

提交申請文件，同時繳交規費
5,000元
!

特定工廠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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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點服務

仁武
區公所

大寮
區公所

岡山本洲
服務中心

高市府
9樓

50



51

駐點服務

岡山本洲服務中心

大寮區公所/後棟

仁武區公所

經濟發展局9樓

駐點服務



特定工廠登記推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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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工廠登記推動員
3/19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特定工廠登記推動員



服務專線

54

07-9697095



Q & A

55

常見問題



Q & A

Q1:廠房是承租的(非自有)，納管應由地主還是
工廠經營者提出申請?

 A:申請納管對象為工廠業者而非地主，故應由
工廠(即承租戶)提出申請。

Q2:同一廠址有兩家以上未登記工廠如何申請?

 A:同一廠址設置兩家以上未登記工廠時，應分
別依規定申請納管、提出工廠改善及申請特定工
廠登記。(特登辦法第二十七條)



Q & A

Q3:航照圖要如何申請?

 A:農林航空測量所https://www.afasi.gov.tw/

Q4:廠房只做倉儲或置放物品做倉庫，是否可申
請?

 A:本次工輔法修法納管對象是105年5月19日前
既有低污染未登記工廠，因此倉儲、倉庫非屬工
廠範疇，無需申請納管。

另經營餐廳、汽車修護場、資源回收場、賣場、
廟宇等非屬製造業者，亦非屬工輔法修法納管對
象，無需申請納管。

https://www.afasi.gov.tw/


Q & A

Q5:查詢農產業群聚地區，結果為是,還可以申請
嗎?

 A:不行，有關農產業群聚地區，係由行政院農
業委員會考量農業核心認證範圍及重要農產業
區慎重劃設，提供經濟部納入公告不宜設立工
廠地區。

Q6:若未登記工廠未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但又
符合納管條件(105.5.19前及低汙染)，可以申請
嗎?

 A:不行，要先補辦公司或商業登記，完成後再
進行納管的申請，並於申請時提出相關事證證明
既有未登記工廠實際經營同一。



Q & A

Q7:無門牌號碼，可否申辦特定工廠登記?

A :否，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13條規定，工廠申
請設立許可或登記，應載明廠名及廠址等事項。

Q8:電線接對面工廠用電，可否使用對面地址電
費單視為加工製造證明?

A :否，依特定工廠登記辦法第 4 條規定，以臺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事實
之證明文件，其用電種類為裝置電力、需量電力
或表燈營業用電之電費單據或其所出具之證明，
且地址應與廠址相符。



Q & A

Q7:臨登在原範圍「內」增建，可以比照臨登換
特登的方式申請嗎?(例如:一層樓變四層樓、或新
增獨立建物)

 A:不行。臨登業者僅可在原臨時登記事項範圍
內，向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特定工廠登記。因
增建建物非屬原臨時登記事項範圍內者，不可依
特登辦法第18、19條規定申請轉換特定工廠登
記。



Q & A

Q8:臨登在原範圍「外」增建，可以比照臨登換
特登的方式申請嗎?

 A:不可。若在原臨登核准範圍外之符合申請納
管資格之業者，應於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條文施
行之日起2年內，依規定申請納管、提工廠改善
計畫及辦理特定工廠登記。



Q & A

Q9:目前臨登的環保許可在109/6/2到期，可以
展延嗎？

A:參考臨登業者轉換為特定工廠登記簡便措施，

應先向地方工業主管機關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1)109年6月2日前申請特登或取得特登之業者，

可向地方環保局申辦許可展延。

(2)109年6月3日後始申請特登之業者，仍得持受

理證明文件向環保局申辦，但環保許可為重新審查

而非展延。



Q & A

Q10:臨登在 109 年 6月 3 日之後才申請特登，
是以臨轉特的方式，還是要重辦特登?

A:依工輔法第 28 條之 6，臨登業者可於條文施行

日起 2 年內 (111 年 3 月 19 日前)申請轉換特登，

惟於 109 年 6 月 3 日後申請換證可能會影響工廠

環保文件許可等自身權益，建議臨登業者盡速申

請換證。



診斷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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